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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批余慧明「求情」仍政宣無悔意
被告自撰信拒認錯 無理質疑定罪無助減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
訊，針對美國白宮宣布再次延長所謂「針對香港
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
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強調：
一、隨着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制定實施，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屏障進一步築牢，
香港進入了拚經濟、謀發展的新階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進入了「快車道」。香港將更好發揮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為世界提供更安
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為
全球經濟發展和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二、美一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妄稱香港局勢
對其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威脅，被迫
害妄想症愈發嚴重。美持續以國內法為依據對香
港進行無理單邊制裁，正暴露出其色厲內荏本
質，其「以港遏華」險惡圖謀注定徒勞無功，其
唯恐天下不亂霸權行徑為世人不齒！
三、我們奉勸美方恪守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立即停止自取其
辱的政治表演，否則必然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反對和堅決反制。我們正告
美方，被迫害妄想症可以休矣！

外交公署正告美方：
被迫害妄想症可以休矣！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昨日強烈譴
責和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所謂「國家緊急狀態」，
再次以政治凌駕法治，將人權問題政治化，肆意
詆毀香港特區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依法防範、
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進行。

批美將人權問題政治化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美國一再重施故伎，違
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透過再度延長所
謂『針對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肆意干
預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實屬卑劣政治操作。美國
一再妄議香港情況，以國內法為依據繼續對香港實
施所謂『制裁』，妄圖干預香港依法施政、破壞香
港法治和社會繁榮穩定，其拙劣政治戲碼和卑劣用
心昭然若揭，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
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訂明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精準針對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清楚訂明構成有關罪行的元素和
刑罰。控方有責任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
有相關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被告人才可被法
庭定罪。奉公守法的人士不會誤墮法網。香港特
區執法部門一直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採取執

法行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發言人指出，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人權一直受
到憲法和基本法的堅實憲制保障。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框架，與相關國際人權標準一致。香
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均明確規定維護
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亦依法保護香港居
民根據基本法，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
於香港特區的有關規定下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發言人強調，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的罪行，沒

有國家會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袖手旁
觀。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讓香港
有更堅固的門、更有效的門鎖保護家園。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定不移、

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及香港特區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
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特區政府強烈
要求美國立即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的行為，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
事務。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美國
借「國家緊急狀態」抹黑香港

黑暴極端組織
「屠龍小隊」與其
他激進團夥策劃
於2019年12月8
日藉「民陣」遊

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昨日在
高等法院繼續審訊。被告李家田繼續自辯及接受
盤問承認，「屠龍小隊」會堵路、「裝修」（打砸）。他
聲稱自己沒有使用過汽油彈，但見過嚴文謙和黃振
強有擲汽油彈，又解釋黃在「示威」時的裝束通常是
風衣、全罩式面罩等，所以可以認出對方，又稱
黃振強有時身穿避彈衣現身「示威」現場。
辯方庭上稱，李家田曾傳訊指自己被跟蹤，
李解釋當時懷疑被警察跟蹤，但覺得成員沒有
因此而防範。辯方問「屠龍小隊」本身出名，有
否擔心「樹大招風」？李答稱「佢哋好似都無擔心
呢方面」，又同意「屠龍小隊」會堵路和「裝修」。
李家田又稱，黃振強作供時才得知黃曾收取
百萬元資金及使用該些金錢賭博，辯方問，在
庭上聽到資金用途時有否為隊友感到惋惜，李
稱：「呢個有嘅。」
控方隨後開始盤問，李家田稱從認識黃至12

月8日，大概向黃拿取約一萬多元，對黃是否給
予被告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金錢則沒有印
象，亦沒有聽過3人有怨言。李同意自己是私下
向對方索取資助，並確認黃曾面交現金予他。
李家田稱，「屠龍小隊」試過向警方防線擲

汽油彈，控方問目的是什麼，質疑道：「照
住條街俾人行呀？」李答稱可能是成員想嚇
退警察。他確認加入「屠龍小隊」前身的「荃
灣示威群組」前，已有參與「示威」，又稱自
己曾參與約10次「屠龍」行動，但自己沒有使
用過汽油彈，亦沒有看過張俊富及張銘裕擲汽
油彈，只眼見嚴文謙和黃振強有擲汽油彈。
控方問所有「示威」者的裝扮都是黑衫黑
褲，他為何會清楚記得，李以群組內的圖片為
例解釋，黃示威時的裝束通常是風衣、全罩式
面罩等，所以可以認出對方。

有印象黃振強穿避彈衣「示威」
控方關注到「屠龍小隊」平日會面時的話題，

李家田稱會談及行動地點，沒有聽過提及行動
部署，但有討論過裝束，又稱有印象黃振強有
穿過避彈衣去「示威」。◆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海關昨日再採
取執法行動，拘捕兩名更生機構男董
事，該機構旗下的職員涉嫌將虛假商
品說明應用於所提供的服務，以及作
出誤導性遺漏的營業行為，違反《商
品說明條例》。
海關早前接獲舉報，指一間更生機

構的職員向顧客提供為期兩年的訓練
課程時作出虛假聲稱，表示其預繳的
書簿費用可獲退還。然而，該機構最
後沒有向顧客退回有關費用。
同時，職員表示所繳付的住宿生活費按金將於顧客
子女完成課程後，獲得退還。但當該機構停止提供訓

練課程後，職員才向顧客提供重要資
料，即有關的按金不會因為機構停止
提供課程而退還。
經調查後，海關人員昨日拘捕該更
生機構的兩名男董事，年齡分別為44
歲及 64歲，兩名被捕者現正保釋候
查。截至昨日，海關共拘捕該更生機
構的三名男董事及一名男職員。
據悉，該機構為正生會，早前被捕
的其中兩名男子，分別為該會董事會
副主席蕭如發，及該會董事會行政總

裁李國基。海關表示，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更
多涉案者被捕。

◆正生會董事會副主席蕭如發
於本周二（9日）被拘捕。

海關就正生會案件再拘兩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1月中，

一批黑衣暴徒非法佔據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並
被警方包園在校園內。警方其後拘捕一批涉案
人，其中有5名踢保男子於上月底被警方重新拘
捕，包括一名中學教師和兩名學生，並控以暴
動、刑事毀壞罪，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首度
提堂。控方申請無須答辯，並呈上將案件轉介
至區域法院審理的文件。署理主任裁判官高偉
雄將案件押後至8月1日在區域法院再訊。
被告依次為張頌堯（23歲，學生）、張展銘

（28 歲，無業）、陳俊僖（21 歲，地盤工
人）、陳沅銘（31歲，中學教師）及黎駿杰
（24歲，學生），上述為被告現時年齡。

該5人同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指，5人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至 20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
日），在香港理工大學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黎駿杰另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控罪指他於
2019年 11月 19日，在理工大學無合法辯解而
摧毀或損壞屬於理工大學的財產，即連接理大
李嘉誠樓M座7樓712室的門及牆壁，意圖摧
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
損壞。
案件押後至8月1日再審，該5名被告中，除

一人因另案被還押，其餘4人獲准以5萬元保
釋，其間不得離港、須交出旅遊證件、每周一
次往警署報到及住在報稱地址。

5名踢保男被控 涉理大暴動刑毀案

被告認「屠龍」成員堵路打砸
曾睹嚴文謙黃振強擲汽油彈

辯方昨日求情稱，現年37歲的余慧明，大學畢
業後成為註冊護士，在醫院深切治療部工

作，於2017年退下前線，在醫管局總部任職醫療訊
息管理助理主任。她最初對政治不感興趣，在2019
年修例風波時「覺醒」，希望參選立法會取得更大
話語權。法官陳仲衡即反駁，余被定罪並非因為公
共服務，而是她案發時段的作為。
辯方又稱衞生服務界別的「初選」有別於其他地
區，本質和目標上「最純粹」，只為集中票源增加
勝算，並沒有舉行協調會議，候選人之間也沒有討
論過「35+」後的作為，余是「誤墮法網」，又稱
余簽署了「墨落無悔」聲明，但她個人沒有提倡無
差別否決，角色較輕。
辯方稱，即使從表面看來，余是積極參加者，但
鑑於衞生服務界別特殊性等因素，法庭仍有空間視
余慧明為其他參加者，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

時，余被定罪後預期會面對護士管理局的紀律聆
訊，有可能付上專業方面的代價，希望法庭量刑時
考慮此點。

庭內勿「玩政治」「大可不必求情」
辯方之後在庭上讀出余慧明自撰的求情信，內文

提及她時至今日仍認為自己「全無過錯」，法官陳
慶偉阻止辯方繼續讀出內文，批評：「這根本不是
求情信，這是政治言論，法庭之外，隨便你，你喜
歡可以走到街上說，但不要在我的法庭內朗讀。」
法官李運騰質疑，余的求情信內容不見對余減刑

有何幫助。辯方解釋稱，上述為余慧明還押後得出
的想法，陳官反駁指「要讀便在法庭外讀，無論如
何我都看不到當中有任何悔意，儘管我們不要求被
告表露悔意。」
辯方試圖再解釋，稱余慧明參與政治經驗有限，

對定罪存在「真誠疑問」，若表達悔意或令人質疑
其信念，陳官回應道：「那就不要求情，你大可不
必求情！」
辯方在替另一被告，前「民陣」召集人岑子杰求
情時稱，岑子杰代表社民連參與九龍西協調會議

時，是反對無差別否決財案的主要人物，又稱岑子
杰於2012年因舉行未經批准集結而被定罪及罰款，
此後岑子杰汲取教訓，2019年舉行大量「示威」活
動前均先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顯示岑子杰主
張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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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慧明余慧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去年部圖為去年部
分被告由囚車分被告由囚車
押送往法庭押送往法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年12月9日警方

展示8日清晨針對「屠龍

小隊」行動中檢獲的一支

手槍。 資料圖片

◆◆李家田供稱見過嚴文謙和黃振強有擲汽油彈李家田供稱見過嚴文謙和黃振強有擲汽油彈。。圖為黑暴分子以汽油彈攻擊警方防線圖為黑暴分子以汽油彈攻擊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5+顛覆政權案」共有45名被告罪成，其中31人

承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14人受審後被裁定罪成。3

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昨日繼續處理第四批被告的求情陳

詞。辯方讀出被告余慧明自撰的求情信期間，被法官陳慶偉打斷，並明言「這根本不是求情

信，這是政治言論」，阻止辯方在法庭內繼續朗讀余的求情信，又表示看不到被告有任何悔

意。辯方解釋余慧明「參政經驗有限」，對定罪存在「真誠疑問」，陳官回應道：「那就不

要求情！」法官李運騰亦指看不出求情信內容對減刑有何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